
定，故最高裁亦得行使上訴許可之權

限，而以裁定審查是否上訴理由與條

文規定該當，再決定是否進行實體審

理，惟日本最高裁認上訴理由與條文

規定不該當，而以裁定駁回之比例，

如前所述高達百分之百。我國目前所

採取之上訴許可制，則係將民訴法第

469條規定各款範圍除外，亦即以第
469第 6款作為上訴理由，並未包括
在上訴許可制之範圍。按該條款能否

納入上訴許可制之範疇，是整體立法

結構設計的問題，如裁判品質受到各

界肯定，將該條款內容納入上訴許可

制範疇，相信多數民意是會接受的。

果此，即可大量節省法官辦案時間，

並促進金字塔型訴訟制度之形成。

此次就第 469條第 6款修法要納
入第 469條之 1內容，民間或有不同
意見，謹此就民訴法第 477條之 1立
法之原委與第 469條之 1修法之關連
性，及第 469條第 6款「判決不備理
由或理由矛盾」究應否納入修法之範

疇，提出分析於后：

一、 民訴法第477條之1立法之原委
及與第469條之1修法之關連性

究竟民訴法第 469條之 1之修法應
否將第 469條第 6款「判決不備理由
或理由矛盾」之上訴理由納入範疇，

就此應先釐清我國現行法之結構，才

能探知其是否具必要性。眾所周知，

當初於民國 92年增訂第 469條之 1
有關上訴許可制之規定時，其實係因

73年已經增訂第 477條之 1規定「除
第四百六十九條第一款至第五款之情

形外，第二審判決違背法令而不影響

裁判之結果者，不得廢棄原判決」，

亦即明定僅第 469條第 1款至第 5款
廢棄時不必認定判決結果有因果關

係，考其立法理由�略以「惟第四百

六十九條各款列舉之情形，為判決當

然違背法令，學說上稱之曰絕對上訴

理由，⋯然本法於六十年修正時，已

於第四百七十八條第一項增列但書，

規定『但原判決之理由未盡或不當，

如依其他理由認為判決結果相同者，

不得廢棄原判決』，使該條第六款關

於判決理由未盡或不當部分，不復為

絕對的上訴理由」。亦即增訂民訴法

第 477條之 1時，已認為第 469條第

6款「關於理由不盡或不當部
分」，並非絕對的上訴理由（雖

然第 478條增列但書嗣因故刪
除，惟亦可得知當時修法，已

注意第 469條第 6款規定之爭
議性）。從而，依第 477條之 1
規定，得悉：（1）限於第 469
條第 1款至第 5款情形，原判
決違背法令不論是否影響裁判

之結果者，均應廢棄原判決。

（2）第 469條第 6款及第 468
條之情形，如原判決違背法令而影響

裁判之結果者，始得廢棄原判決。易

言之，如不影響裁判之結果者，亦不

得廢棄原判決。亦即以違反第 468條
及第 469條第 6款之相對上訴理由
者，尚須符合原判決違背法令而影響

裁判之結果者，始克當之。

準此，亦足知悉最高法院 78年第
2次及 79年第 1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略以「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九條所

列各款情形，當然為違背法令。惟判

決雖有同條第 6款所定判決不備理由
或理由矛盾之情形，如不影響裁判之

結果，第三審法院不得廢棄原判決，

故所謂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必

須其理由不備或理由矛盾，足以影響

判決之基礎，始足當之。」�等內容

之原委。從此，「判決不備理由或理

由矛盾」作為上訴理由者，不僅要審

查如何要件始符合「判決不備理由或

理由矛盾」之要件，且亦須審查原判

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是否足以影

響判決之基礎，始足當之。而足以影

響判決之基礎，應係指原判決如以上

開理由經廢棄發回後，經事實審審理

後，會發生不同之判決結果，始得將

原判決廢棄發回，否則如裁判仍與原

判決結果相同時，自無影響原判決基

礎之可言，要無疑義。

易言之，有關以第 469條第 6款作
為上訴三審理由者，法院已採取較日

本法例更為嚴格之審查條件，則就以

該條款為由上訴三審之事件，應會較

日本最高裁之廢棄發回比例更低，或

是在伯仲之間，詎最高法院就以該條

款上訴之案件，將案件廢棄發回之比

例，竟然仍高達約 21%，究竟我國認
定「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標

準何在？為何同樣條文規定內容，我

國甚至會另再審查有無「足以影響判

決之基礎」之條件，惟結果卻產生如

此懸殊差異？應由最高法院提出合理

之解釋，否則要將該條款納入上訴許

可制之範疇，是難令人信服。

而於民國 92年增訂第 469條之 1
有關上訴許可制之規定當時，如前所

述，當初提案立法者亦預見第 469條
第 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

（文轉三版）

由最高法院認同上訴有理由，並將原

判決廢棄，占全數發回或發交之事

件 69.69%。進一步分析得知，以同
法第 6款執為上訴事件量，復占該法
條所列各款上訴理由之冠，且最高法

院認上訴有理由事件中，最多之理由

為主張「原判決事實認定錯誤不符或

不明或記載不明」共計 395件，其次
依序為以「調查證據不詳或未予調

查」，及「未採用攻擊防禦方法未說

明理由」者�。為何我國與日本上訴

三審制度中，均有以原判決「判決不

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上訴三審理由

之規定，日本以裁定駁回之事件，如

前所述，占極高之比例；反觀我國雖

認上訴無理由，得以判決駁回之。然

以民訴法第 469條第 6款執為上訴理
由，而經最高法院認同並予廢棄發回

之事件，竟高達全數發回或發交之事

件 69.69%。易言之，有幾近 3成之事
件，未經最高法院維持原審判決，而

將原判決廢棄發回或發交下級審法院

續行審理。其中復有幾近 7成比例之
事件，係以「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

盾」執為上訴理由，而經最高法院廢

棄發回或發交下級審法院續行審理。

如以全體判決數量作比對，則有幾近

21%之事件係經最高法院認同以「判
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作上訴理

由，而將事件廢棄發回。

反觀日本之最高裁承辦上告事件

中，除了扣除上訴後撤回及其他原因

者外，其餘部分均經裁定駁回而告確

定者，比例為百分之百。而裁量上訴

即上告受理事件，除了扣除上訴後撤

回及其他原因者外，其餘經裁定不受

理而告確定之事件，亦高達 98.3%，
至於廢棄發回有 27件僅占 1.4%之比
例。為何兩國間就規定內容相同之條

文，適用時會有如此明顯差異？是吾

人應予審慎省思之問題。

參  民訴法第469條第6款修法納入
第469條之1範疇之必要性

有關以原判決「判決不備理由或

理由矛盾」作為向三審法院提出上訴

之事件，我國與日本均有同樣規定內

容，亦均列入權利上訴事件之範疇，

差別在於日本因有第 317條第 2項規

註 釋

�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網站 https://
www.jrf.org.tw/articles/2266，拜訪日期：
2023/01/27。

� 同註 15。
� 73年 6月 18日民訴法第 477條之 1立法

理由，請參立法院網址，同註 11，拜訪
日期：2023/01/31。

� 有關「民事事件第二審與第三審調查證據
認定事實職權之界限與第三審自為判決之

範圍」請參民國 79年 4月 12日司法院

（79）院臺廳一字第 02668號函內容。
� 民訴法第 469 條、第 469 條之 1 於 92
年之修法提案及說明，見立法院網址，

同註 11，第 23、272 頁，拜訪日期：
2023/01/27。

� 日本最高裁判所裁判例檢索判例集
https://www.courts.go.jp/app/files/hanrei_
jp/396/062396_hanrei.pdf該判決雖係依民
訴法第 325條第 2項將原判決廢棄發回，
惟同時亦提出前開判例理論，供請參酌，

（文接上期）

堅實的事實審既係建構金字

塔訴訟制度不可替代之基石，

則為能達成金字塔訴訟制度之

願景，自應將有經驗且資深法

官留在事實審，充實事實審人

力，使案件能於事實審獲得翔

實的審理，則堅實事實審的建

構，指日可期。抑且，參酌日

本之法官人事金字塔訴訟制度

改革，最高法院法官之人力配

置，即應相對裁減。而在近年最高法

院民事事件的新收案件數量持續增長

之情形下，勢亦必須慎重思考如何配

合訴訟制度之修正，建立嚴格法律審

要件，亦即在堅實事實審之前提下，

若就上訴案件中居高比例之以「判決

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執為由上訴第

三審時，同時規定應經過第三審法院

許可，如此除可舒緩法官承審案件之

壓力，而法官之裁判品質亦得以確

保，多數國人應會認同。

（三）實施成效分析

如前所述，依目前民訴法第 469條
之 1規定，我國係採局部上訴許可
制，而非像日本所採取之全面上訴許

可制。故而規定僅就原判決有第 469
條所列各款外之事由提起第三審上訴

者，始須經第三審法院之許可。復參

酌德國法制，認前項許可，以從事法

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

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者

為限。而在所有上訴事件中占最大多

數，即以原判決「判決不備理由或理

由矛盾」上訴三審理由者，卻未包括

在前開上訴許可制之範疇，故而如最

高法院認以第 469條第 6款提起上訴
無理由時，仍須以判決駁回之，無形

中增加法官辦案之負荷。

觀諸我國 2020年最高法院民事終
結事件統計表�顯示，最高法院該

年度以裁判終結事件共計 3363件，
其中以上訴不合法裁定駁回者有

1885件（包括全部及部分），占總數
56.05%，而認上訴有理由並將原判決
改判者，共計 1013.5件。其中廢棄原
判決發回或發交之事件，共有 1002
件，而經最高法院自為判決者僅有

11.5件（均包括全部及部分），各占
總數 29.79%及 0.34%。易言之，上
訴三審之事件，有約三成之事件係經

最高法院廢棄，絕大多數之事件係發

回或發交二審法院審理。而最高法院

自為判決之事件僅占極少數。

抑且，依同前「司法院統計 2020
年最高法院民事上訴發回或發交更

審事件次數及原因－按年別分」之

統計資料，有針對發回事件中再作

詳細分析，2020年以違反民訴法第
469第 6款規定為由上訴三審，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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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日期：2023/01/27。
� 武藤貴明，最高裁判所における民事上告
審の手続について，判例ﾀｲﾑｽﾞ 1399 号，

第 57頁，2014年 6月。

� 同註 4，第 516頁。
� 「棄却」係指聲請上訴無理由，而於實體
上將原判決駁回。如認上訴不合法，則不

經過理由之判斷，直接駁回，即謂「卻

下」。在民訴法修正前就此情形規定應以

判決駁回，修法時為減輕最高裁負擔，改

採裁定駁回。高橋宏志，重点講義民事訴

訟法（下）2014年 9月第 2版補訂版，第

732頁，有斐閣，2014。
� 日本民訴法第 243條併參照。
� 同註 4，第 517頁。

（文接二版） 亦即日本民訴法第 312條第 2項第
6款規定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
盾」，實務上係指判決理由全部或一

部之欠缺，或判決理由矛盾致無法明

確推論到判決主文之過程而言�。而

上開實務見解復與前述當初我國修正

民訴法第 469條立法時，部分立法委
員連署提案之草案，主張包括同時刪

除第 469條第 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
或理由矛盾」，另增訂第 6款「判決
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等見解，相互

吻合。

參酌前開日本實務之判例理論，

得悉所謂「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

盾」，係指僅就判決本身記載之主文

及理由為比對，即可得知是否判決

有無理由不備或理由矛盾之情形而

言。如原審對不合法上訴未程序上駁

回（卻下），則最高裁得依民訴法第

317條第 1項規定，以裁定將原判決
駁回。如最高裁認為上訴之理由與第

312條第 1及第 2項之規定明顯不該
當時（例如上訴理由雖泛稱原判決理

由不備或矛盾，實際上則係指摘原審

認定事實不當），依同法條第 2項規
定，最高裁仍得以裁定駁回（棄却）

上訴。上開法條規定係平成 8年（即
1996年）時，為減輕最高裁之負擔所
設立�，可看出其立法之慎思過程。

抑且，在日本另有就以「審理不

盡」作為上訴三審理由是否可採之探

討議題，雖「審理不盡」並未明文規

定在上訴三審理由內，惟在日本學

者間則以因法院就訴訟應於裁判成熟

時，始得為終局判決�。故而如原判

決有「審理不盡」事由情形，即認有

判決違背法令之事由，並得執為上

訴三審之理由�。惟此則與日本民訴

法第 312條第 2項第 6款或我國之第
469條第 6款之相對上訴理由無涉，
要無疑義。而在我國實務見解，似無

積極探討該條款是否判決理由與主文

顯有矛盾，或併討論有無准許以「審

理不盡」作為上訴理由之問題，上開

日本實務見解及修法方向，或有助於

我實務判決方向之參考。

有關「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

作為上訴三審理由部分，如前所述，

日本係在 1996年修法時規定在第 312
條第 2項第 6款，並賦予最高裁具有
裁定審查權。抑且，在日本實務上就

如何界定「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

盾」之要件，雖未如我國實務界所採

尚加入「足以影響判決之基礎」之

條件，惟亦係採取較嚴格之標準。考

其原因，係因新法修正公布後，最高

裁為因應新法施行，並減輕法院之負

擔，始作出重要變更以往見解之判例

理論，重新界定第 6款適用之範圍，
將絕大部分以往認或係成立判決理由

不備之情形，均歸類為應經裁量上訴

即上告受理事件之範疇，如認不符合

第 318條第 1項規定之要件時，亦不
會裁定受理，而逕駁回上訴。

惟參考我國前開統計資料所示，

得知目前依「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

盾」上訴，而最高法院認同並予廢棄

發回或發交之事件，以「原判決事實

認定錯誤不符或不明或記載不明」，

或以「調查證據不詳或未予調查」，

及「未採用攻擊防禦方法未說明理

由」為由，發回下級審之事件居多，

惟究竟各該事件有無併審酌「足以影

響判決之基礎」之要件？則無進一步

之分析資料可參。凡此，宜由最高法

院提出確切說明，始能由各法庭間達

成共識，製作更精確之判例理論，並

得提昇裁判之品質。

經過以上檢視我國目前實務運作之

困境，及瞭解日本就「判決不備理由

或理由矛盾」之判例探討經過，應可

得悉最高法院如能審慎研析日本裁判

要旨意涵，檢視民訴法第 469條第 6
款所稱判決不備理由之概念及適用範

圍，就原判決如有上開統計資料所示

情形，或其他關於審理不盡或不當之

主張，例如上訴時如泛稱原判決有審

理未盡，理由不完備或論述不週全，

違背卷證等事由時，是否要統一各

法庭見解，何者應排除於相對上訴理

由之外，並明確作成判例理論，界定

第 469條第 6款適用之範疇，以供遵
循，相信如此之裁判品質，會受到大

眾之肯定。

惟如上開修法得以通過，即得將第

469條第 6款規定納入第 469之 1條
之上訴許可範圍，則第三審法院如認

不予許可，更得以裁定駁回上訴，而

減輕法官製作判決之負擔。  

三、 將民訴法第469條第6款納入修
法範疇之應對措施

除了前述最高法院須積極就民訴

法第 469條第 6款之上訴理由究何所
指，應予明確界定，提出具有參考價

值之判例理論外，另有部分人士或

謂：將第 469條所列第 6款之「判決
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上訴理由列入

第 469條之 1之三審法院上訴許可範
疇，因事實審法官之裁判品質，尚未

臻完備，如逕予列入，恐損及當事人

訴訟之權益為由，而持不同之見解。

惟經如上之分析檢討，提昇裁判之

品質，原屬法官之天職，要無疑義。

惟亦應尊重法官，給予其合理之審判

環境，始可期待法官精進法學研習，

並製作精湛之判例，贏得國人之信

賴。解決之道，即可參考日本當初構

建法官人事金字塔之配套措施，亦即

將最高法院之法官員額減縮，並請部

分優秀法官回任事實審之審判工作，

如此事實審之裁判品質，自會明顯提

昇，外人疑慮應可祛除。

其實站在法律審之位階，不管最高

法院所製作者係裁定或判決書，是應

禁得起檢驗的。關鍵是應給法官合理

的審判空間，亦即在合理的審判工作

環境，法官即應就每個事件詳細閱卷

調查證據，並用心評議製作判決，切

勿存為降低事件壓力而倉猝結案的心

態，則所提出之裁判品質自禁得起外

界檢驗。果此，則不論最高法院係以

裁定或判決就以「判決不備理由或理

由矛盾」為理由提起上訴，所為准駁

之裁判書，應能贏得國人之信服，而

修法過程亦得順遂完成。

肆 結語

綜上敍明，應可得悉民訴法第 469
條第 6款「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
盾」上訴理由納入上訴許可制範疇之

重要性。惟於修法之際，最高法院亦

應明確釐清以「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

矛盾」作為上訴三審理由，既已加上

「足以影響判決之基礎」之要件，為

何仍准當事人所請，而將原判決廢棄

發回或發交之比例，竟仍達全受理

而終結案件 21%？併此參考日本案
例，明確界定「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

矛盾」之範圍，則各法庭間之紛歧見

解應可統一，並形成判例理論，而不

應廢棄發回而發回之案件，即會明顯

減少。

抑且，要使外界肯定法官之裁判品

質，亦應尊重法官之審判工作，惟有

給予其合理之審判環境，始可期待法

官製作精湛之判決。而減縮最高法院

之法官員額，並請部分優秀法官回任

事實審之審判工作，亦是使事實審裁

判品質提昇之重要配套措施。吾人相

信絕大多數法官，願意案牘勞形，日

以繼夜辛苦地從事審判工作，其實僅

是為追求維護審判獨立，及保障人民

權益的理想。如各界或存私念，對司

法改革之進程，裹足不前，致使案件

延滯，裁判品質亦未能有效提昇，則

非全民之福祉。

訴訟金字塔建構之司法體系，乃民

主國家追求之願景，其成否取決於國

人全體之決心與共識。惟有提供法官

合理之審判空間，則法官之裁判品質

始得予肯定，人民之訴訟權益亦受到

保障。建造完善訴訟體制，雖非一蹴

可幾，惟只要全體國人達成共識，戮

力以對，則金字塔訴訟制度之建構，

指日可期。

附記：承蒙司法院相關廳處提供珍

貴文獻資料，本文始得以順利完成，

謹此致上誠摯之謝意。 

盾」作為上訴理由，所衍生之問題，

故而當時提案之草案，亦包括同時刪

除第 469條第 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
或理由矛盾」，另增訂第 6款「判決
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並於立法提

案說明言及「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

盾者，仍屬判決違背法令，當事人

仍得依第 469條之 1規定之程序為
之。」�，應可推悉當初提案立法者

已知悉將第 469條第 6款採限縮規範
之必要性，故擬將該條款作適度之修

正，以配合第 469條之 1之增訂，俾
符法制，惜當時未能克竟全功。

經由以上時間序分析，得知立法

院及最高法院就第 469條第 6款規定
要如何定位及適用範圍，已隨時間演

進，逐漸達成共識，亦即該條款既已

因前有第 477條之 1規定在先，並在
司改會議及學界間將其定位為相對上

訴理由後，則如仍與第 469條前 5款
之絕對上訴理由同列，似有不宜。尤

其三審法院站在法律審之位階，亦不

宜就多數上訴事件所爭執事實認定有

誤或證據應否調查等事項，多所著

墨，乃有此次要將第 469條第 6款規
定列入上訴許可制之修法提議。為達

成金字塔型訴訟制度之建構，首要減

輕法官多餘之負荷，始得提昇裁判之

品質，並維護人民之訴訟權益，則擴

大上訴許可制之適用範圍，即為必然

之選項。

二、 民訴法第469條第6款「判決
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究何所

指，應予明確界定

如前所述，如以全體判決終結數量

作比對，我國約 21%之事件係經最
高法院認同以「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

矛盾」作上訴理由，而將事件廢棄發

回。而在日本之最高裁就以上開理由

上訴三審之事件，絕大多數係以裁定

駁回而告定讞，而廢棄發回之事件，

參上統計數字，幾已全無。兩國間就

同條文規定內容相同，甚至我國尚加

上「足以影響判決之基礎」之條件，

適用時會竟有如此明顯差別，實令人

不解。

謹此併參諸日本實務判例所提出之

見解，例如：

（1）最高裁平成 11年（1999年）
6月 29日第三小法庭判決即認「所謂
判決不備理由係指導出主文之理由全

部或一部欠缺而言」�。

（2）最高裁平成 25年（2013年）
12月 17日判決謂「理由矛盾係指導
出主文所附之理由明顯矛盾，即從判

決理由之記載無法導出主文之結論而

言」， 抑且判決理由之矛盾，與判決
理由不備相同，須於原判決時，即已

存在�。
（作者為台灣科技大學暨中國文化大學

兼任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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